
( 一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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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論 文 件 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
舉 報 濫 用 公 屋 獎  

目 的 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簡 介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(房 委 會 )設 立

「 舉 報 濫 用 公 屋 獎 」 的 執 行 安 排 。  

背 景  

2 .   房 委 會 自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月 推 行 加 強 打 擊 濫 用 公 屋 的 新 措 施

後，已 查 找 出 較 容 易 偵 查 的 濫 用 公 屋 個 案，但 餘 下 一 些 較 隱 蔽 個 案，

需 透 過 市 民 舉 報 提 供 線 索。有 見 及 此，房 委 會 資 助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

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通 過 設 立「 舉 報 濫 用 公 屋 獎 」，以 鼓

勵 市 民 舉 報 濫 用 公 屋，從 而 善 用 公 屋 資 源。有 關 計 劃 已 於 二 零 二 五

年 一 月 十 五 日 實 施 。  

執 行 安 排  

3 .   除 了 房 委 會 /房 屋 署 的 直 接 僱 員 外
註
，任 何 能 提 供 真 實 確 切 資

料 令 致 房 屋 署 成 功 向 濫 用 公 屋 單 位 的 人 士 發 出 遷 出 通 知 書 的 1 6 歲

或 以 上 舉 報 人 皆 符 合 參 與 資 格。由 於 涉 及 現 金 奬 勵，舉 報 人 必 須 以

實 名 舉 報，並 同 時 提 出 參 與 計 劃。參 加 計 劃 的 人 士 須 由 專 責 人 員 進

行 初 步 評 審 及 面 見，以 確 保 資 料 真 確。參 加 計 劃 的 人 士，包 括 並 非

以 指 定 格 式 表 格 舉 報 的 人 士 ， 均 會 收 到 確 認 收 悉 舉 報 通 知 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 包括由房委會/房屋署直接聘任的公務員、合約員工，以及透過顧問公司聘用執行房委會/房屋

署職務的個體聘用人員。 

 



( 二 ) 

4 .   有 意 參 與 計 劃 的 人 士 ， 可 透 過 下 列 途 徑 舉 報 ︰  

I .  遞 交 舉 報 郵 柬 ；  

I I .  在 房 委 會 /房 屋 署 網 頁 遞 交 電 子 表 格 ；  

I I I .  致 電 房 委 會 舉 報 熱 線 ；  

I V .  電 郵 給 房 委 會 /房 屋 署 ； 及  

V .  通 知 屋 邨 辦 事 處 。  

5 .   對 於 在 計 劃 實 施 前 已 實 名 向 房 屋 署 舉 報 的 濫 用 公 屋 個 案，若

有 關 個 案 的 調 查 尚 未 完 結，在 查 明 屬 實 並 於 計 劃 實 施 後 成 功 向 濫 用

公 屋 的 住 戶 發 出 遷 出 通 知 書，房 屋 署 會 主 動 聯 絡 有 關 人 士，徵 詢 其

是 否 參 與 計 劃 。  

6 .   為 了 鼓 勵 提 供 濫 用 公 屋 的 個 案，當 房 屋 署 憑 藉 舉 報 人 提 供 的

資 料，成 功 向 濫 用 公 屋 住 戶 發 出 遷 出 通 知 書，房 屋 署 會 向 參 與 計 劃

人 士 提 供 感 謝 狀 及 最 高 港 幣 3 , 0 0 0 元 現 金 獎 勵 。  

7 .   為 免 有 關 計 劃 被 濫 用，每 宗 可 獲 奬 勵 的 舉 報 會 由 評 審 委 員 會

審 核 ， 並 審 理 性 質 複 雜 /有 爭 辯 的 個 案 (例 如 多 於 一 人 聲 稱 向 某 公 屋

單 位 發 出 遷 出 通 知 書 是 基 於 其 提 供 的 資 訊 )。 評 審 委 員 會 會 由 首 長

級 人 員 擔 任 主 席 並 作 出 最 終 決 定 。  

8 .   舉 報 人 士 的 身 份 會 絕 對 保 密 。 房 委 會 /房 屋 署 不 會 向 舉 報 人

士 透 露 調 查 的 詳 情 及 結 果 。  

宣 傳 及 跟 進 工 作  

9 .   房 委 會 會 繼 續 透 過 派 發 舉 報 郵 柬、屋 邨 張 貼 海 報、房 屋 資 訊

台 播 放 動 畫 錄 像 和 文 字 訊 息，以 及 房 委 會 /房 屋 署 網 頁，將 有 關 計 劃

廣 泛 傳 遞 給 公 眾 和 公 屋 居 民，並 設 立 多 種 渠 道 方 便 及 鼓 勵 他 們 參 與

計 劃 及 舉 報 懷 疑 個 案。房 屋 署 亦 會 適 當 調 配 人 手 應 付 新 增 的 調 查 工

作 。  

意 見  

1 0 .   請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。  

 

房 屋 署  

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 


